
 

 
—  1  — 

000 

 

特急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 

安政办发〔2018〕5 号 

安政办发〔2012〕128 号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做好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 

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，促进健康安康建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、妇女儿童发展纲要（2011-2020 年）和《陕

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做好全市免费婚前

医学检查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

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围绕全方位、全周期保障人民健

康，把做好免费婚前医学检查作为重要民生实事，不断降低出生

缺陷发生率，切实预防和减少先天性疾病，全面提高出生人口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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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，促进家庭幸福、社会和谐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 

到 2020 年，全市育龄群众生殖健康和优生科学知识基本得

到普及，免费婚检率达到 90%以上，新婚和待孕夫妇自我防范出

生缺陷发生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全面提高，免费婚检网络体系和工

作机制基本形成，出生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。 

二、主要内容与经费保障 

（（（（一一一一））））婚检实施对象婚检实施对象婚检实施对象婚检实施对象。。。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有关

规定，准备在我市婚姻登记机构办理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。 

（（（（二二二二））））定点婚检机构定点婚检机构定点婚检机构定点婚检机构。。。。各县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为

免费婚检定点机构，承担各自区域婚检对象的免费婚检工作。各

县区卫计局负责落实标准要求，并报市卫计局备案。 

（（（（三三三三））））免费项目与程序免费项目与程序免费项目与程序免费项目与程序。。。。免费婚检基本项目全市统一，主要

包括询问病史、体格检查、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等 9 项。办

理程序为：婚检对象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等有效身份证件原

件及其复印件（非本市户籍人员，还需持本市《居住证》或工作

单位证明）、3 张近期同底版免冠 1 寸彩色证件照片，到定点婚检

机构进行婚前医学检查、接受健康教育和优生指导。婚检机构根

据检查结果出具《婚前医学检查证明》。 

（（（（四四四四））））经费保障与管理经费保障与管理经费保障与管理经费保障与管理。。。。婚检基本项目所需费用为 260 元/

对，按 1:9 比例由市、县（区）级财政分担。常住地或工作单位

所在地为我市的非安康市户籍人员、转诊疑难病例的确诊检查等

费用按照 280 元/人的标准，由市财政全额承担。婚检费用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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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实结算拨付，具体办法由市卫计、财政、民政部门另行制定。

定点婚检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强制或诱导婚检对象增加检查项目，

婚检对象自愿申请增加检查项目的，增加的费用由婚检对象自行

承担。 

三、相关措施和工作要求 

（（（（一一一一））））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。。。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免费婚检

工作，作为事关民生和安康长远发展的大事来抓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夯实任务责任，保障经费投入，确保免费婚检工作实效。 

（（（（二二二二））））抓好协作配合抓好协作配合抓好协作配合抓好协作配合。。。。各级卫计、财政、民政等部门要切实

履行各自职责，分工协作，形成合力，共同推进婚检工作。卫计

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和综合协调作用，加强对婚检机构管

理，完善制度，规范流程，提高服务水平。财政部门要强化资金

保障，做好经费使用、管理和监督工作。民政部门要主动做好婚

检重要性、免费婚检政策等方面的宣传，引导群众积极参加婚检，

不断提高婚检率。 

（（（（三三三三））））强化检查考核强化检查考核强化检查考核强化检查考核。。。。各县区要建立完善考核机制，每年对

免费婚检工作进行考核评估，及时发现并解决困难和问题。市级

有关部门要加强检查指导和年度考核，定期开展免费婚检工作绩

效评价，确保免费婚检工作持续健康发展。 

（（（（四四四四））））营造良好氛围营造良好氛围营造良好氛围营造良好氛围。。。。要充分利用各类宣传资源和新闻媒体，

以贴近群众、喜闻乐见的方式，大力宣传免费婚检的意义、政策

和优生优育知识，提高群众对免费婚检的知晓度、认可度和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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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动员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婚前医学检查，形成个人重视、家庭

关心、社会支持免费婚检的良好氛围。 

免费婚检具体实施办法由市卫计局牵头，商市财政局、市民

政局制定下发。 

 

 

   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2018 年 1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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